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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百四十二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B星期四午後 

3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《了 

主 席 M r D MANUILSKY ( «S克蘭蘇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）o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傘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Ï&、 

烏克蘭蘇維埃ft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 

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議事日程係第三四一次會議之議事日程 

(Agenda 341) 0 

一 人 五 醱 ,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

(澳大利亞代表Mr Hood印度代表Mr 

Pilla,,荷蘭代表iUr van Kkffens,菲律賓代 

表Afr Chanco,印度尼西亜共和国代表M»" 

Palar均應主席之請列席安全理事會議席。） 

Mr EL KHOURI(敍利亜）繭於印度尼西 

S 問 題 ， 吾 人 所 須 注 意 者 却 爲 斡 旋 委 員 會 

之• ̂ 立乃本諸安全理事會[第一九四次會議】 

之决議 [S/525】組成該委員會之各代表之推 

選則係齄任當事國雙方之自由取决c此項推 

選之决定距今約一载。荷蘭政府推比利時代 

表參加該委員會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則選定 

澳大利ffio比利時及澳大利亞雨代表於得爭 

端 當 事 國 同 意 後 復 共 同 選 定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

爲該委員會之第3委員。安全理事會乃承認 

如此組成之委員會^幹旋委員會，負责W和 

平而協調之方法求爭端之解决c 

吾人認谅此係當事國雙方^ 

序 0 再 者 斡 旋 委 員 會 去 年 及 現 時 止 之 工 

作至足令人痛意。該委員會已促使當事國雙 

方就政治問題締結協議議定書，此種問題究 

應 如 何 解 决 ， 此 事 ^ 释 當 事 國 雙 方 協 議 於 

"RenviUe"協定及增訂原則[5/649】中151有規 

定。於此吾人可對當事國雙方迄今在安全理 

事 會 督 下 所 探 之 稃 序 表 矛 滿 意 

聯 合 國 憲 章 第 5 十 六 條 ^ 二 項 稱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當 事 國 食 解 决 爭 踹 桀 

搽 採 取 之 任 何 程 序 ， 理 應 予 考 盧 0 " 

是故本人相信安全理事會若依BB今晨會 

議中國代表所提議之步驟行事，词時相當顧 

及 該 代 表 爲 其 决 議 案 草 荬 所 加 之 說 明 與 解 

釋，本問題即可猹得妥普解决。安全理事會 

即可在權力範圍內行事且採一智途，而任斡 

旋委員會求當事國雙方所同意之議定書之實 

施。本人認;S徜吾人採取中國代表所提出之 

解釋詳衋而明晰之决議案草案[5/931〗Eim 

理 此 問 題 則 種 種 困 難 即 可 克 服 ， 且 可 獲 得 

和平而協調之解决0敝國代表圑根據此項理 

由 願 表 决 時 赞 成 中 國 提 紫 。 

本 人 擬 提 論 當 事 國 雙 方 對 所 謂 對 截 所 

述及之另一小問題。荷鷗代表曾詳釋[第三四 

一 讀 議 ] 
能視爲封镇c 

所 加 格 限 制 及 管 理 因 而 使 從 事 運 輸 及 " 貨 

â貨之某數方面受不利影響，惟事實則依然 

爲 限 制 之 存 在 W 及 此 種 限 制 之 可 予 取 涫 。 

"Renville，，fâ定及增訂原則之規定，即係釺對 

此 ^ 而 言 。 

本人認爲各^原則一耮正確、忠實而眞 

誠 實 行 ， 所 有 一 切 礙 即 可 涫 除 ， 輯 須 安 全 

理事會再爲本問題探取行動。 

荷 蘭 代 表 曾 表 亍 驚 異 謂 他 處 亦 有 封 鎖 

存 在 迄 無 人 提 請 安 全 狸 事 會 / t f , 何 以 理 

事會不惜费時央事，悉心硏究印度尼西3&之 

封敛，荷蘭代表表亍驚異，余亦有同感，且 

本人相信歐洲之封銪及柏林現時情勢顯已構 

成和3之威脅且可構成和平之破壌。吾人所 

閎各力之演詞及宣言均稱戰爭或將爆發。吾 

人 竊 異 者 爲 有 繭 之 四 大 強 國 中 迄 無 

一國認爲須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此項問題， 

而 理 事 會 存 在 之 目 的 即 在 處 理 此 種 問 題 理 

事會之任務在保證各種可構成國際和《安全 

威脅之情勢與爭踹故由安全理事會5t論，在 

此等ft勢更形惡劣"前,採取辦法 jyi終止之。 

列強擬聽任此間題由一 / j國向安全理事會提 

出，吾人認爲此舉未经不公。吾人以爲列強 

倘自行將該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請其協助解 

决此威1^各當事國與全世界之問題，自是光 

榮 壯 舉 0 人 人 均 渴 望 世 界 和 手 人 人 對 當 前 

情 勢 均 有 膽 戰 心 驚 之 感 惟 繭 係 各 方 迄 未 向 

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該 問 題 又 未 諝 求 理 事 會 協 

助解决,吾人所W大惑不解，其故蓋即在此。 

Mr MALIK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）讕於PP度;g西35問題巳有新文伴兩件提 

供 安 全 理 事 會 考 廑 第 一 件 爲 铢 旋 委 員 會 一 

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來電 [S/91 8 ]，報吿荷 

蘭及印度尼西IS共和國兩代表W間之政治談 

判巳完全停頓，第二件則係該委員會蘭；!?^印 

度尼?^亜境內賀易限制之報吿書[5/919】，係 

應安全理事會之諝而提送者，此後一文件，稱 

情形之報吿，尙較妥善 

l à 國 代 » 日 i C 理 專 會 所 作 之 補 充 聲 明 a 明 



白表亍下2» !兩惠實第一， 

西？g共和國之願繼續政治談f«， a 中 斷 此 項 

談 判 C 第 一 印 度 尼 西 Î S 之 荷 蘭 當 於 故 意 

中斷政治談判後，仍繼績對印度尼西15共和 

印度尼西 s 共和國無故開始軍事侵略以來， 

即由行蘭軍事當局實施，迄未間斷。 

會 議 中 巳 有 表 矛 意 見 認 爲 不 應 作 字 面 

i : 之 爭 執 ， 即 此 是 否 爲 一 經 濟 封 锒 或 僅 係 

少數之限制或係苛酷之限制者，且甚至有企 

圖自理論上證明此項 f見之爲合理者。此種 

爭 論 實 舞 價 値 可 言 其 用 意 蓋 在 掩 飾 印 度 尼 

西35境內現狀與蘭政府施諸印度尼西亞共 

和國之殘酷粹濟封鎖之眞象與重要性而已。 

委員會第一次來^報吿稱共和國代表曾 

於七月—-十三日工作阒舉行會議時聲稱過去 

八 ^ 內 政 冶 談 判 已 完 全 停 頓 荷 蘭 代 表 團 a 

拒絕繼績此項談判伹未另行提出任何提案， 

又 荷 蘭 未 得 共 和 國 之 參 與 正 加 緊 努 力 w 設 

立所; i印度>/ê西亞合衆國及行蘭印度尼西 s 

聯 邦 者 其 組 成 分 子 似 均 係 印 度 尼 西 亜 境 內 

荷蘭當局W出面^動非法造成且數目衆多之 

斡旋委員會曾於上述來電內首次對安全 

理事會正式提及美國及澳大利亞兩國代表曾 

對當專雙方之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兩代表圑提 

出政 ïé j?决印度尼西亜問題之提案。此似係 

指前在安全理專會51論印度尼西亞問題之一 

會議中[第3^ 二二次會議】所提及之提案。 

安全理事會中數代表幽於報章得悉此諸 

提案，對之自表注意且表矛希望，切盼理事 

會 能 請 斡 铤 委 員 會 提 伊 有 蘭 情 報 C 美 利 堅 合 

衆國及比利時兩國代表W某種不可知之理由 

竟 反 對 此 項 提 伊 , 報 之 請 求 於 是 遂 未 作 此 

請。澳大利亞與美國提案之未向安全理事會 

宣 佈 者 事 實 上 係 因 羑 利 堅 合 衆 國 所 採 態 度 

所致。安全理事會現仍不知此項提案之內容 

爲何，因斡旋委員會雖曾於其電文內提及此 

事，伊未附有提案之案文，：r未說明其內容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處 此 淸 ^ 下 ， 不 易 審 議 ^ 委 員 會 

七月二十3日來^所述問©:2：實體方面，固 

不 待 s 也 L 

吾人自a有之情報中可見荷蘭代表圑已 

幹旋委員會對其所負之任務已與法履行，且 

a 宣 布 談 判 之 失 敗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s 此 情 勢 自 

不能漢不蘭心 

吾人均知荷蘭已在印度;é西35境內集中 

大 軍 C 鑒 於 荷 蘭 政 府 對 印 度 西 亞 共 和 國 政 

策之顯含敵意，此項大軍之駐埃實已造成安 

全理事會所不能忽視之情勢c 

吾人自安全理事會審議印度尼西亜問題 

兩年餘經驗中所見者，則爲某數國家曾於安 

全理事會及美、比、澳三國代表組成之幹旋委 

員會內力iac輕減印度尼西亞事件之重要性。 

渠等且擬使安全理事會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

接受一種解决印度尼西亞問題之辦法，而此 

種解决辦法對受簞事侵略與現正5經濟封镀 

膠;É之共和國之合法利签，並未提伊任何適 

當保障。 

此數國現正a置安全理事會於不顧，而 

秘密有所行動。此種所謂31停與斡旋之辦法， 

吾 人 並 非 初 見 ， 而 巳 見 其 用 於 他 處 如 於 巴 

勒渐坦問題中，對K大會已有决議之事項，即 

有不顧安全理事會，另行提出實體方面之建 

議者。 

如此情勢殊不視爲正常。闢於澳大利亞 

與美國提案，雖有愼圖隱瞞，不欲任安全理 

事會知其內容者，但理事會仍應明#其究寬。 

吾人 * 4 i須請斡旋委員會提e t此項提案之情 

報。 

吾 人 現 進 而 硏 究 第 二 文 件 內 之 情 報 此 

文件即委員會淡然稱之爲"印度尼西亞境內 

貿易限制 之報吿睿"者。 

蘇聯代表圃曾一再提請安全理事會庄意 

下 一 事 實 即 印 度 尼 西 亜 之 荷 蘭 軍 事 當 局 顯 

得幹旋委員會之默許，現正對印度尼西3£共 

和國施W餒;^封鎖，又荷蘭政府繼績實施封 

鎖實係按BP預定計劃循序進行，且採有若干 

其他手段而令共和國於政治及經濟上處於不 

利地位。^委員會報吿書中所载淸報完全證 

在。吾人可自^報吿書镀悉? Ï蘭政府巳钛意 

違反且未遵守其依停戰協定所負之義務，是 

即儘可能A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墁內各地之 

貿易往來，又!IP濟活動、貿易、運输與交A 

應 於 停 戰 協 定 簽 訂 後 儘 早 恢 復 苘 時 顧 及 

印度尼西55各構成部份之利益。荷蘭政府a 

視 此 ^ 義 務 爲 一 紙 g 文 。 

委員會稱停戰開始六個月後，爪哇及蘇 

円答臘《內所有共和國統治區域現仍威多數 

貨物; f料異常缺乏之苦，又運输‧ ̂ 備 曁 復 典 

工作所必需之^備與原料方均不敷需要。颇 

多區域:m或钴截品、紙張及截槳用品等類物 

品之不足。 

印度尼西55共和國代表於七月六B安全 

事理會[第三二九次會議]會議間所發表之錄 

明及其績於今日[第？四一?^會議]發表之聲 

明中，曾引證甚多事實說明停戰雖正式存在， 



形式對共和國作殘2之鬮爭。荷方已揞自取 

得片面統制共和國對外賀易之權，且W防!!‧ 

車火走私爲at辭，已禁止各種機器與棉緣品、 

馁藥用品、外科器具乃至釺等類物品之输入 

共和國領土內。同,荷方又使货品舞法自共 

和國境內輸出。 

荷 蘭 代 表 曾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前 數 & 會 議 

[第三二八次及第三二九:^會議 j中否認此諸 

事實今11 [第=1四一次會謠]又圆加、認， 

但此諸事實業經委員會報吿書中所载陴報完 

仝 予 " 證 實 。 

荷蘭當局a禁 I t共和國領土與行蘭管制 

各區域間之貿易，並已停II"共和國本國各地 

間之海上賀易Bjyi封餓共和國口岸辦法，使 

其 與 外 界 完 全 斷 絕 翮 係 因 而 共 和 國 輛 法 與 

外國? i商。 

遠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間 荷 蘭 與 駐 印 度 

尼西亞蕈隊總司令即已禁11"共和國境內出產 

貨物之陸地運轍其辦法爲施行所謂執8?制， 

荷 蘭 當 局 即 在 W 不 發 執 爲 手 段 於 實 ! ^ 上 

禁絕貨品之運输。 

繭當局巳禁止貨品矗^共;fu國領土及 

荷蘭所統治之印度尼西亜各區域間之界錢0 

荷覿總督及荷蘭駐印度；s西亜海軍總司令曾 

先後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及七月兩月間公布特 

剁法令，對共和國各區域間及共和國與外界 

之海上賀易，完全加W統制。 

根锥此項事實，斡旋委員會通常食印度 

尼西亜境內荷蘭之通民利â辯靄者，亦不得 

不承餺fc—措施之結果幾全《禁止貨品以及 

S典工作所必需之運轍器材與原料之输入共 

和國境內0 

印度尼西亜境內荷蘭當局之統制共和國 

翰出，實,上已使共和國政府之任何貨物無 

從输出，再荷方之統制航海及封閉爪哇與濂 

門答腿間之Sunda海峡a使共和國本國各區 

域間之航行亦完全停止。 

" f t 諸 事 實 相 對 證 今 B 荷 蘭 及 美 國 兩 

國代表所發表之聲明[第三四一次會議〗即係 

一 種 怪 論 0 擄 該 二 代 表 稱 印 度 尼 西 3 5 境 內 

無 非 常 事 伴 之 發 生 ， 一 切 均 上 正 軌 斡 旋 委 

員會之美國代表即將抵該國，jyi是一切均將 

從新着手。對現正遭荷蘭屏濟封頷之印度尼 

西3£#和國及其人民，《此種保證，食殘忍 

無廣，形同譏諷。 

荷 蘭 政 I f f 之 政 策 ; s 藉 ! r 濟 方 法 勒 [ 印 

度 尼 西 亜 共 和 國 ， 使 印 度 西 s 人 民 顦 沛 窮 

困，無W爲生。此事昭然若揭，舞可《諱。 

安全理事會不能忽視鸫濟侵略之 i ï îSo 

理事會職資所在，應採有效措施"保障印度 

尼西35共和國及其人民之0"法利益。 

本人根據上述理由，擬就中國代表所提 

决議案[S/931]略致數語。 

决議案之主旨在將荷蘭與印度尼西ss 

共和國之相提並論，一若兩國所&地位完全 

相同。吾人均知現所"論之問題乃係荷闥政 

府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施 i l 殘 酷 之 濟 封 

镇。而中國所提决議案則視兩方所處地位相 

同 無 分 軒 轾 ， 令 人 爲 兩 方 對 封 截 負 同 等 

责任，因此理事會灝諝雙方遵守"Reimlle ' ' 

協定。 

此係一種根本錯；^，此種處g方法淆亂 

視聽，徒使吾人在此; t論之問題之具正意義 

BJf晴不明。 

JJfc外，蘇聯代表圃餺爲須請安全理事會 

注 意 者 郤 爲 該 决 議 案 提 及 " 前 : é 使 印 度 尼 

ft亞共和國接受其後爲荷當局忽視硖壊 

之 " R e n v l l e " 協 定 。 恢 協 定 凝 講 荷 蘭 當 

局尊重该協定，徒使印度尼西亜共和國處境 

更形惡劣。 

第 意 見 爲 中 國 代 表 所 提 决 議 案 草 

案復籲諝斡旋委員會協助雙方 i SE求解决方 

案。然而斡旋委R會七月二十三日來電已承 

認 其 未 能 遛 行 任 務 且 如 本 人 " 前 所 言 該 

委員會所能;S力者僅說明談判停頓而已。 

根 據 上 述 各 種 理 由 蘇 聯 代 表 闻 認 g 中 

國代表所提决議案草案食不能接受者，因安 

全 理 事 會 倘 採 取 此 項 決 議 不 僅 不 能 改 善 情 

形，確求解決，"伲進印度尼西3&共和國與 

人 民 之 合 法 利 益 且 將 爲 荷 蘭 政 府 與 當 局 所 

利 用 ， " 增 進 其 本 身 在 殖 民 地 之 利 益 ， 一 如 

"Renville" 定直至今日之被利用然。 

職是之故，蘇聯代表團不能贊苘中國代 

表所提决議案0 

主 席 名 單 上 旣 無 其 他 發 言 人 吾 人 即 

行表决。但在未表決W前，本人擬W烏克蘭 

蘇維埃m會主義共和國代表資格，說明本人 

不能赞词中國决議案之理由。 

本 人 原 無 意 參 與 此 項 S i 論 因 本 人 完 全 

贊成蘇維埃f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所表矛 

之 f見。惟理事會中旣有人提出决議案，本 

人 身 爲 會 員 國 代 表 即 須 說 明 本 人 不 能 接 受 

該决議案案文之理由。 

該决議案有本人稱18"橡皮决議案"之一 

切特性。橡皮决議案不觫犯任何人之自尊 

不 傷 害 任 何 人 ， 毫 無 内 容 不 攻 擊 任 坷 人 

使 人 人 均 感 滿 f , 大 開 较 諸 & 去 發 生 者 更 形 

重 大 之 街 突 之 門 。 此 爲 " 橡 皮 决 議 案 " 之 特 

性。中國代表所提者即係此種决議案。 

幹旋委員會七月二十三日來, Î [S/918J 



提 出 甚 多 問 題 o 斡 旋 委 員 會 求 函 稱 s 委 員 會 

在 現 ^ 下 ^ 力 對 當 事 國 雙 方 作 斡 旋 工 作 。 本 

人W爲安仝理事會 IT注意此種淸勢。對本 

問題，理事會應有表亍，採取一種解决辦法 

或至少應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提出保？？。吾 

人應向瓮事國雙方說明理事會之立場。 

不幸中國决議案對於繁餒斡旋委員會聲 

明之事實，（即委員會之斡旋任務已仏失敗） 

不置一辭。似此情形，本人如何能"至; S 贊 

同^提案？ 

第二，本席手中現有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

內 容 極 關 重 要 之 電 報 一 ^ 內 稱 軍 事 視 察 員 

因 ^ 交 ^ p £ 備 遭 受 破 壊 ， " 致 辆 由 執 打 任 

務。本人yi爲安全理事會應St論此項問題斡 

旋 委 員 會 請 理 事 會 作 答 伹 吾 人 將 ^ 電 迄 罱 

之 不 理 ' 迄 未 置 答 ， 諸 君 e 之 ， 吾 人 如 何 能 

望此可憐之委員會執行其職務？ 

該 g 內 容 迄 麵 人 引 述 ， 本 人 茲 擬 宣 讀 ^ 

電電文如下 

斡 旋 委 員 會 j 席 ^ 下列事實奉吿安 

全理事會主席。駐在共和國塏內之軍事人員 

因 共 和 國 堉 內 交 通 > ^ 備 , 常 缺 乏 ， " 致 移 動 

受限制，此種限制1 >與日增。荷蘭當局迄 

未能協助。軍事入員倘輛車輔伊應，實難執 

行本委員會所指派之職務。"〖S/929] 

此項求援之請係幹旋委員會及其軍事人 

員所發轮旋委員會係安全理事會之一機構 

軍 事 人 員 又 係 理 事 會 所 委 派 之 人 員 0 何 " 無 

人 提 及 此 理 事 會 何 W 迄 未 答 覆 委 員 會 向 

理事會提出之問題？ 

前安全理事會請求各力就行蘭當局所施 

行之貿易限制一一"簡明英文稱之，即爲封 

钹"一提伊淸報。最初提 i f此項間題時[第三 

二 九 會 議 ] 美 國 代 表 反 對 用 " 封 截 " 一 詞 

由理事會採用比較宛轉之名：司以铍明印度尼 

西 亞 境 內 之 I t 勢 。 吾 人 現 巳 知 悉 其 結 果 吾 

人所猹情報均明白表亍<"f蹈a對印度尼西亞 

共和國實行慘輛人道之厳厲封鎖。 

中國代表所提决議案是否已覆斡旋委員 

會所提出之間題？否。吾人規避爭^。吾人 

未予覆。本人誠不知當前之印度尼西亞問題 

爲何。 

此種稃序果係何物7前者本人任安全理 

事會臨時*席，曾有一次索取斡旋委員會美 

澳兩国代表所擬文件。斡旋委員會乃理事會 

之 f t報機關其權力均係理事會所授予者。安 

全理事會曁其全體理事自有權知悉^委員會 

之提案。何W大多數理事迄今尙反對公布此 

項 提 案 ？ 此 數 文 件 究 爲 何 物 ？ 是 否 爲 一 種 

隱疾,必須秘而不宣？許多其他事旣a公布， 

何不將此項文件 ?0行？甚至報章對此事亦 

隻字未提。本人今日方知此項文件現存秘書 

B可見秘書處顯&奉令不向安理事會任坷 

理 事 宣 洩 各 S 文 件 之 內 ^ 。 此 果 係 理 事 會 處 

理 事 務 之 正 稃 序 乎 ？ 本 人 見 有 數 理 事 I F 

在微笑。本人則Ai爲此中並!>t可笑之處，本 

人認爲此事有損安全理事會權力。 

本 人 雖 i j j 對 印 度 西 亞 共 和 國 之 犮 誼 

但 於 表 决 時 不 能 赞 同 該 决 議 案 因 歃 國 代 表 

阁 及 傲 國 政 肝 爲 ' R e r m l l e 協 定 實 違 背 印 

度;ê钿亞人民之基本利益。吾人謅爲該協定 

係爲荷蘭利益而擬具者。 

不幸本人僅重申Bîr言理事贫倘；《 i^â 

^ 决 ^ 案 異 大 開 方 便 之 門 使 印 度 尼 西 

亞塏內現巳存在之#r突變本加厲 

i i J "均係本人不能贊同中國代表圑所提 

决譲案之理由。 

Mr LAWFORD ( 英 聯 王 國 ） 主 席 頃 提 出 

文件S/929之問題，本人至或欣慰。本人今晨 

見 ^ 文 件 置 案 上 ， 淮 本 會 ^ 之 始 ， 無 人 提 及 

此 事 ， 竊 異 ， < e 本 人 認 爲 此 乃 慣 常 稃 序 。 

此類文件徜與理事會所St論之問題有關而又 

髑 係 重 耍 ， ^ 常 均 由 秘 書 處 人 員 宣 讀 之 0 現 

主 席 旣 a 提 出 此 ^ ， 本 人 至 成 欣 慰 0 主 席 收 

到 S 文 件 後 ， ï l â ^ & 與 助 理 秘 書 長 洽 商 ， 視 

聯 合 國 能 供 給 吉 普 車 十 八 輛 。 本 人 深 信 安 

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定將贊同主席在此方面所 

採之任何行動0 

主 席 本 席 願 指 明 ^ 項 報 已 置 諸 君 案 

上，該項：報篓1^分發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。 

Mr LAWFORD ( 英 聯 干 國 ） 該 電 係 致 安 

全理事會 *席者 0 

Mr MuNoz (阿根廷）理事會中有代表 

數人曾表亍意見，謂安全理事會不能且不應 

預先宣布本身赞助爭端之任何一方。此耆迄 

無人反對，本人:r表同意。 

同 時 吾 人 : r 不 能 e 却 斡 旋 委 員 會 受 ! 

求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之 斛 决 ^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， 

正如其名稱所5係限於 JWfe吿方式而非 j a 

強迫手段，a兩方之自願協議。唯有循此稃 

序 安 全 理 事 會 始 有 成 功 希 望 ， 吾 人 前 已 言 

之，S藉武力所猩之結果，决難持久。 

吾人均明知吾人不能不贊助本理事會已 

設立之一機構，且此機構之執行其難難任務 

不 僅 已 得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核 准 且 已 得 當 事 國 

雙方完全或附有條件之同盲。 

職是之故，阿根廷代表圑即擬贊成中國 

代表所提决議案享案。^决謠案案文符合理 

事會應爲公正輛偏之要件。外界懷疑幹旋委 

四 



員 會 權 力 吾 人 a f e 欲 消 除 此 項 ; ^ 酋 ^ 决 議 

案案夂又能表達此項願望。此項摺施3È不妨 

礙 當 事 國 各 方 所 主 張 之 權 利 又 未 預 行 判 斷 

最 近 提 ^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耆 之 所 S S I ^ 濟 敛 

問題。 

在與上述耆見有;？切關聯之政冶方面， 

吾人現已目賭殖民政策逐漸 f j ï滅。最5 ÏS Î 

政 府 屠 次 表 亍 並 ^ 維 議 殖 民 主 袭 之 意 向 吾 

人 閎 之 不 勝 欣 幸 對 , 此 種 政 冶 風 度 尤 一 致 

讚揚。吾人所 JW提及此^不僅因阿根廷對 

我 美 洲 大 陸 镟 民 統 冶 之 消 滅 " 及 各 ^ 領 土 之 

歸 還 其 厚 主 表 亍 圈 切 且 因 阿 根 廷 共 和 國 

不能對印度;è西亜及其他主權現s限制之H 

家 獲 得 解 放 一 事 漠 不 讕 J L 。 

吾 人 擬 於 表 决 時 赞 成 ^ 决 ^ 案 夂 5 " 案 蓋 

此 舉 足 " 促 進 和 《 - 對 於 荷 與 印 度 ; ê 西 亞 

爭端之和T斛决又有裨猛。 

+ 席 I f e ' 結 言 之 吾 人 現 有 之 讒 案 爲 

中 國 决 議 案 g 案 吾 人 即 將 交 付 表 决 復 有 

= ^ 聯 提 案 提 讒 由 理 事 會 矚 铃 旋 委 員 會 將 澳 

大 利 亞 與 美 S 提 案 送 伊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

事參閱。此外,本人相信全體理事當同耆此1)^ 

三 提 案 即 軍 事 視 ^ 員 £ 索 車 輛 問 題 可 交 由 

秘誊處辦理。本人不"爲Si君對於第三項問 

題 ， 有 任 何 異 p i t 故 僅 擬 前 兩 周 交 付 表 决 。 

Mr EL KHOURI (敍利亞）本人;？無意再 

對此問題發言，但îT主席對中國决議案草案 

爲若是之解釋後本人實難缄默，願對此問題 

略予,釋。主席‧；胃中③决議案草棻毫未提及 

理事會所; t論之問題。本人前^本人願於表 

决 時 贊 成 此 案 ， g 時 本 人 案 之 了 與 

解釋全與中國代表相同，是即^案係求十二 

項"Renville"政冶；¥則及六項增訂；f則能得 

自由而完全之實施。各^；？則適用於貿易及 

貿易限制，但貿易之任何管制須得雙方之同 

者 與 協 ^ 方 可 施 行 ， 此 係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S 張 

與解釋。各該規定紫錚違犯，故麽完全與嚴' 

格施行之。 

此係答=S主席所提出之一^，但本人 

本 案 若 脇 主 席 其 ％ 克 蘭 代 表 之 地 位 所 予 之 

斛 釋 且 若 斡 旋 委 員 會 : / r 作 同 樣 之 解 釋 則 印 

度;Ê西亞共和國之利益將受妨害。吾人A去 

之 慣 例 係 將 速 紀 銾 一 份 送 斡 旋 委 員 會 ， 俾 

其能明瞭;âpâ决議案之經過It形。吾人對本 

案 T 可循此 t a 例，如是則可使委員會能知# 

中國代表所予之補充說明。本人茲再述一逼 

本人根據此項解釋擬在表决時赞成此决議案 

草案。 

± 席 此 係 锬 利 亞 代 表 之 權 利 。 吾 人 現 

即進/fî表决中國决議案草案。 

舉手表决，結果如下 

贊成者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钱利亞、多P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国。 

桌 權 者 ^ 克 蘭 蘇 維 埃 ％ 會 主 A 共 和 國 、 

珲維埃ffit會主義#和國聯邦。 

中國决^案 JkA九^贊成通A桨權者二。 

主 席 吾 人 現 將 蘇 聯 代 表 提 請 囑 斡 旋 委 

員 會 將 M 大 利 3 5 與 拳 @ 爲 ^ 决 印 度 尼 西 亞 周 ' 

題之提案送伊安全理事會參閱-案付表决 

Mr JESSUP (美利^合衆國）本人不知吾 

人有此提案。本人向未見其案文。璩本人自 

主 席 所 述 者 靓 之 ^ 案 即 係 安 全 a 事 Û 前 會 

5 寸 論 而 未 通 ^ 之 同 一 提 案3此 是 A 爲 同 一 提 

案 ？ 因 無 案 文 本 人 不 知 此 係 一 新 提 案 抑 僅 

係安全理事會經前審議之提案。 

卞 席 本 人 " 爲 依 昭 国 際 醴 儀 美 國 似 宜 

將委員會之澳大利亜與美 s代表之提案全文 

送安全理事會。 

Mr MALIK ( ^維埃 ¦ 4會主義^和國聯 

邦 ） 本 人 對 此 問 題 未 曾 提 出 書 面 提 案 因 本 

人方A發言時曾表亍此希寧，蓋本人爲此係 

一稃I宇词題。本人現提謠請主席囑斡旋委員 

會將澳大利亜與美國提案提送理事會，因該 

斡旋委員酋係正式隸瑶安全理事會，是故理 

事會有權索取其所注 f之任何 I t報。 

本 人 之 提 此 案 係 根 據 下 一 事 實 即 安 

全理事會自斡旋委員會之七月二十三日來電 

第一次正式得知澳大利亞與美國之提案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合衆a ) 蘇聯代表 

所予之斛釋本人至爲或《It因據本人之1解， 

桌 ] 前 一 聲 明 內 係 僅 希 望 ^ 文 件 提 送 理 事 會 

傳觀，頃m亦係如是表亍。本人W爲此即安 

全理事會前將此提出之問題正式表决時，蘇 

聯代表所採之立場。本人yiBtî不知桌巳提出 

一正式提案請予表决。本人願爲一；，即自 

本 人 觀 之 ， 現 有 兩 問 題 ， 倘 席 對 本 人 所 詢 

關 當 前 之 提 案 究 爲 何 種 提 案 一 周 題 予 " 答 

S , 則 本 人 早 爲 此 言 矣 。 

本 人 " ; g 理 事 * 理 事 如 未 有 現 下 所 3 論 

之文件，則自應取以硏究。主席頃已說明秘 

書 處 已 收 到 此 機 密 文 伴 本 人 w 爲 自 應 將 此 

機密文件分狻安全理事會各理事。倘有理事 

無 法 取 閱 此 文 件 本 人 自 願 送 桌 一 份 對 其 

內容，保守禾i^。 
本人認爲 f î有一周題與此迴異，吾人對 

該問題前曾正式在理事會提出，詳加5t論。是 

即安全理事會本身如《it論在斡旋委員會檔卷 

中且爲該委員會談判對象之文件，是iij干涉 

S委員會之工作。 

一五 



本 人 前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? t 論 此 周 題 

時，曾說明安务理事會及斡旋委員會兩者間 

翻 係 之 全 部 目 的 與 精 神 在 將 談 判 事 宜 委 交 

該 委 員 會 就 地 辦 理 本 人 當 時 且 曾 說 明 ， 委 

員會迄未表亍謂^委員會如將此文件內容送 

請安全理事會正式 5 t 論則可有助於;^委員 

會之T作。本人W爲依據安全理事會與當地 

之斡旋委員會者兩間之鬮係性®觀之，理事 

會 若 令 飭 委 員 會 將 该 文 件 提 送 理 事 會 則 於 

事恐無裨益。本代表圑對於安全理事會請求 

或令飭斡旋委員會正式將^文件提送理事會 

一 ^ ， 現 仍 持 此 見 解 本 人 前 就 理 事 會 各 理 

事之情形所螢表之實見，則係一完全不同之 

事，且本人仍維持前就;？方面所發表力言論。 

Mr VANLANGENHOVE(比利時）美利堅合 

衆國代表頃已說明礞聯代表所提出之問題， 

前巳於一九四八年七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第三 

二 八 次 會 議 中 經 予 表 决 ， 未 獲 通 ^ 本 人 W 

爲時間相隔現尙未達四週之久，似無理由將 

該項决議重行審議。 

倘安全理事會理事之願望不外爲欲知其 

詳，則此合法願^之満足，至爲易易。美國 

代 表 已 說 明 其 正 當 程 序 凡 未 悉 ^ 文 件 之 內 

容之代表僅須向該文伴苹擬國代表圑荦取可 

矣。本人確信此兩代表團自願將該文件送閱， 

自另一方面言之，安全理事會正式向斡 

旋委員會学取情報，除通訊之稃延不計外，尙 

有可厳重之不利。此將妨礙委員會之行動自 

由 因 ^ 委 員 會 每 次 願 擬 具 非 正 式 與 臨 時 之 

提案時（當前之文件即其一例）即感安全理 

事 會 有 向 其 索 取 S 文 件 之 可 能 W 致 耠 與 該 

文件與原未意及之重要性。 

吾 入 宜 任 幹 旋 委 員 會 於 擬 具 此 類 提 案 

時，决定是否爲求談判之成功，宜*！^^會之定 

期報吿內將此項提案報吿安全理事會。 

Mr M A L K (蘇維埃 f t會主義共和國聯 

邦）美利堅合衆國代表頃謂安全理事食不能 

向斡旋委員會索取此類或彼類情報，余對此 

種 論 據 ， 礙 難 同 意 因 ^ 委 員 會 爲 理 事 會 附 

展機蹦，其:r作自應受理事會支配。 

今曰所W發生此項問題實緣安全理事會 

收 到 斡 旋 委 員 會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來 ^ 正 式 : â 

知澳大利ffi及美國a提出提案，復因此項提 

案榘已分送雙方當事國，即印尼西55及荷蘭 

兩國代表團，印度度尼西55代表圑a願接受 

而 荷 蘭 代 表 圑 則 拒 未 接 受 。 總 而 言 之 幹 旋 

委員會係向安全理事會報吿談判之中斷。 

是W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應知悉澳大利亜 

及美國提案之內容。本人謹；^美國代表所言， 

該 文 件 即 將 送 交 秘 書 處 然 後 由 秘 書 處 分 發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，w故本人不擬請將本人 

之提案交付表决。 

主 席 關 於 本 問 題 諸 君 所 欲 言 者 已 盡 

於此。安全理事會下氛會議日期將於相當時 

曰 內 ^ 知 各 理 事 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人僅顚詢明主席 

文件S/929所载斡旋委員會請锒吉普車十八 

輔 及 雰 件 事 擬 如 何 處 置 。 本 人 之 了 解 爲 主 

席擬將請撩車輛事交由秘書處辦理，遇秘書 

處 對 伊 應 此 項 車 輛 成 覺 任 何 困 難 時 再 將 此 

事提請安全理事會注實。除遇此情形，應行 

另諭外，理事會認爲諝接車輛事業已B#辦。 

主 席 中 國 代 表 之 解 釋 係 屬 正 確 。 

(午後六時散會） 

― 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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